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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發展

本集團由兩名獨立第三方於2002年成立。於2004年，羅志偉先生（「羅志偉先

生」，即羅名譯先生的父親）夥拍其胞弟運用彼等各自的財務資源收購永高的當時全

部已發行股本。自彼時起，永高便一直於香港從事柴油銷售。羅名譯先生於2006年加

入本集團。在父親的緊密監督下，羅名譯先生負責永高的日常營運。多年來，彼亦與

若干物流及柴油貿易公司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在永高協助羅志偉先生的數年間，羅名譯先生察覺物流公司對柴油的需求不斷

上升。該上升乃歸因於香港與中國之間日漸頻繁的跨境運輸。

於2012年，羅志偉先生認可其兒子具備繼續營運及發展本集團業務的能力，並

將羅名譯先生晉升為永高的董事。為符合政府收緊的環境控制，羅名譯先生將永高的

現有柴油貯槽車車隊更換為符合歐盟五期排放標準的全新柴油貯槽車。在羅名譯先

生的管理及監督下，永高亦採納電腦化的系統管理其業務，同時透過增聘僱員及擴大

柴油貯槽車的車隊規模拓展業務，此舉令永高成為一名知名的柴油供應商。有關羅名

譯先生的背景及工作經驗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一節。

過去12年內，本集團已擴大其柴油貯槽車車隊，旨在滿足規模更大的終端客戶

（包括物流公司及回收公司）的需求。最近於2017年，本集團亦透過與駿傑集團控股有

限公司（一家於GEM上市（股份代號：8188），從事地下建造服務分包業務的公司）的

附屬公司駿傑工程有限公司訂立供應框架協議，將其客戶擴展及多元化發展至建築

業。

此外，為滿足符合歐盟五期排放標準的需求，本集團亦從事車用尿素（作為我們

的配套產品）的銷售。在本集團及羅名譯先生的努力下，本集團已透過向香港的大型

石油供應商採購柴油及其他配套產品而與彼等建立起牢固的關係。有關本集團業務

策略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業務策略」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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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里程碑

本集團截至目前的主要發展里程碑載列如下：

年份及月份 事件╱里程碑

2002年12月 永高註冊成立及本集團開業。永高購買其第一輛柴油貯

槽車。

2003年1月 永高與我們的最大供應商義盛行訂立首份採購訂單。

2004年7月 羅志偉先生及其胞弟向獨立第三方收購永高。

2006年7月 羅名譯先生加入羅志偉先生管理本集團的業務。

2011年3月 羅名譯先生成為永高的唯一股東。

2013年4月 擴展本集團的業務至銷售車用尿素。

2017年10月 永高擴展其客戶至建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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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歷史與發展

本集團旗下各公司

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於2017年10月31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初步

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於註冊成立日

期，一股未繳股款的股份（即本公司的當時全部已發行股本）獲配發及發行予本公司

的初始認購人。同日，上述未繳股款的股份獲轉讓予全堡。因此，本公司成為全堡的

全資附屬公司。本公司於重組完成前一直為全堡的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於重組完成後成為本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於2017年12月28日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註冊為非香港公司。

永寶

永寶為一家於2017年11月14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永寶

獲授權發行最多50,000股每股面值為1.00美元的單一類別股份。於2017年11月16日，全

堡按面值認購，而永寶按面值配發及發行永寶的九股股份予全堡。

於下文所載「(v)轉讓永寶予本公司」的步驟完成後，永寶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

屬公司。永寶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及永高的中間控股公司。

全堡

全堡為一家於2017年8月18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全堡獲

授權發行最多50,000股每股面值為1.00美元的單一類別股份。於2017年10月24日，羅名

譯先生按面值認購，而全堡按面值配發及發行全堡的一股股份予羅名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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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高石油化工（中港）有限公司

永高由兩名獨立第三方於2002年12月18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註冊

成立時，永高的法定股本為10,000港元，分為1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股份。於其註

冊成立後，6,000股及4,000股股份分別按面值配發及發行予該兩名獨立第三方（作為

初始認購人）。永高的已發行股本自彼時起維持不變。

於2004年7月，羅志偉先生及其胞弟按總代價10,000港元（參考股份面值釐定）向

兩名獨立第三方收購永高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從事柴油銷售及運輸業務。

於2011年3月31日，全部已發行的10,000股股份按總代價10,000港元（參考股份面

值釐定）轉讓予羅名譯先生。於2012年3月7日，羅名譯先生獲委任為永高的董事。

重組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包括本公司、永寶及永高。

為籌備[編纂]，本集團旗下各公司進行了重組以梳理本集團的架構。重組涉及以

下步驟：

(i) 註冊成立全堡

有關全堡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上文「歷史與發展、重組及集團架構－全

堡」一段。

(ii) 註冊成立本公司

有關本公司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上文「歷史與發展、重組及集團架構－

本公司」一段。

(iii) 註冊成立永寶

有關永寶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上文「歷史與發展、重組及集團架構－永

寶」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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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轉讓永高予永寶

於2018年11月16日，羅名譯先生轉讓其於永高的全部股權予永寶，代價為

永寶向全堡（作為羅名譯先生的代名人）配發及發行一股入賬列為繳足的股份。

(v) 轉讓永寶予本公司

於2018年11月29日，作為重組的一部分，永寶的全部已發行股份由全堡轉

讓予本公司，代價為本公司(i)配發及發行99股入賬列為繳足的股份予全堡；及

(ii)將全堡持有的初始未繳股款股份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

集團架構

下圖載列本集團緊接重組前的企業架構：

100%

羅名譯先生

永高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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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本集團緊隨重組及[編纂]完成後（惟並無計及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將授

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的股權架構：

100%

100%

100%

100%

羅名譯先生

全堡
（英屬處女群島）

本公司
（開曼群島）

永寶
（英屬處女群島）

永高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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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本集團緊隨[編纂]及[編纂]完成後（惟並無計及因[編纂]獲行使或根據

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的股權架構：

100%

[編纂] [編纂]

100%

100%

羅名譯先生

全堡
（英屬處女群島） 公眾人士

本公司
（開曼群島）

永寶
（英屬處女群島）

永高
（香港）


